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电子停车券申请表

	申请部门
	
	申请时间
	

	申请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数量
	电子停车券(    )张

	申请事由
	

	部门领导审核意见
	

	资产经营
公司审核意见
	

	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部(处)审核意见
	


注: 1.请各单位按需申请，不得私用、乱用，一经发现，综保部将通报相关部门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2.此停车券一次仅限使用一张，不可叠加使用，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后，请在30分钟内离场，超时部分所产生的费用，请自行补缴；
3.本电子停车券不适用于大型活动停车费用的抵扣。

